水业（刮吸泥机）设备用户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第一稿：

	类别
	一级评价指标
	二级评价指标
	权重
	标　　准
	评分方法

	
	
	
	
	较好
	较差
	

	设备评价指标

(100分)
	工艺性能

（30％）
	1.工艺性能指标（能达到或超出标准）
	10％
	1、生化系统运行正常，污泥指数SVI在50～150的情况下，沉淀池出水SS能达到或超出国家标准和设计标准。

2、排泥MLSS能达到8～10g/l，或更高。
	1、生化系统运行正常，污泥指数SVI在50～150的情况下，沉淀池出水SS不能达到或超出国家标准和设计标准。

2、排泥MLSS不能达到8～10g/l，或更低。
	较好：70～100

较差：0～40

	
	
	2.稳定性（能持续达到或超出标准）
	15％
	1、正常运行过程中，沉淀池出水SS能持续达标，偶尔或者没有不达标的情况。没有因污泥上浮而导致出水SS超标。

2、排泥MLSS能持续达到8～10g/l，或更高。
	1、正常运行过程中，沉淀池出水SS一直或经常不能达标。不达标的时间多于或远多于达标的时间。经常因污泥上浮而导致出水SS超标。

2、排泥MLSS不能持续达到8～10g/l，或更低。
	

	
	
	3.操作性
	5％
	排泥量调节控制方式简单（如单阀、单管）
	排泥量调节控制方式复杂（如多阀、多管）
	

	
	机械性能

（25％）
	1. 稳定性（机械故障率）
	10％
	无故障运行时间长，没有或基本没有机械故障，没有或基本没有影响生产。
	无故障运行时间短，经常出现机械故障，严重影响生产。
	较好：70～100

较差：0～40

	
	
	2.操作及维护
	5％
	配置齐全、合理，操作简单、符合人体工程学（如采用工业设计）。维护工作量小，方便易行。
	配置不齐全、不合理，操作复杂、不舒适。维护工作量大，且很不方便。
	

	
	
	3.机械性能指标
	10％
	强度、刚度、传动方式、能耗等方面均达到或超出相关标准。
	强度、刚度、传动方式、能耗等方面大部分或全部达不到相关标准。
	

	
	性价比

（25％）
	1.投资回报率
	
	性能：包括处理能力、处理效果、设备性能、配置等等.。

投资：若有可能，应考虑综合投资（设备投资+土建投资，设备的处理效率会影响设备及土建投资，如同样处理能力，周进周出沉淀池比周进周出沉淀池要小30％～50％）

（此项暂未考虑成熟）
	较好：70～100

较差：0～40

	
	
	2.投资加运行费用的综合比较
	
	
	

	
	服务

（20％）
	1.供货
	5％
	供货及时，完整，无遗漏，未影响工程进度。
	不能及时供货，供货不完整，影响或严重影响工程进度。
	较好：70～100

较差：0～40

	
	
	2. 安装调试
	5％
	安装调试的技术水平高，现场组织合理，效率高，服务态度好。
	安装调试的技术水平低，现场组织不合理，效率低，服务态度差。
	

	
	
	3. 技术支持及培训
	5％
	拥有丰富、成熟的技术支持能力和经验。除提供设备和基本的配套设计条件外，还向设计单位和业主提供了项目所需的配套工艺技术设计或建议，提高了工程效率及质量。技术设计完善；技术培训内容详细、全面。
	技术支持能力弱，除提供设备和基本的配套条件外，不能为项目提供了所需的配套技术工艺设计或建议。技术设计不完善；技术培训内容简单、不全面。
	

	
	
	4. 售后服务
	5％
	高度重视售后服务，响应时间短，处理问题及时，措施专业有效，服务态度好。
	不重视售后服务，响应时间长，处理问题拖拉，措施不当效果差，服务态度差。
	较好：70～100

较差：0～40

	企业评价指标

(100分)
	诚信度
	1. 所供货物与合同的一致性
	30%
	1、材质全部符合或超出合同要求，无偷换或以次充优现象。

2、部件的品牌、规格尺寸及厚度符合合同要求。

3、供货范围完整，符合合同要求，无遗漏。
4、即使合同没有约定，对于必要的附件能及时提供。
	1、材质全部或部分不符合合同要求，存在偷换或以次充优现象。

2、部件的品牌、规格尺寸及厚度不符合合同要求，存在偷换或偷工减料现象。

3、供货范围不完整，不符合合同要求。

4、若合同没有约定，对于必要的附件不能及时提供。
	较好：70～100

较差：0～40

	
	
	2. 产品实际性能与合同、投标文件的一致性
	30%
	产品实际性能与合同、投标文件一致，无虚夸行为。
	产品实际性能与合同、投标文件不一致，有明显虚夸行为。
	较好：70～100

较差：0～40

	
	
	3.是否兑现售后服务承诺
	30%
	能在承诺的时间内作出响应并以积极的态度组织人员解决问题。表现出了强烈的兑现服务承诺的愿望，并采取了积极措施和行动，没有拖拉、推诿、敷衍等行为。
	不能在承诺的时间内作出响应并以积极的态度组织人员解决问题。行动上表现为拖拉、推诿、敷衍等，表现出不愿兑现售后服务承诺。
	较好：70～100

较差：0～40

	
	
	4.业绩的真实性
	20%
	1、在投标时，提供的业绩资料均真实可查，没有虚假业绩。（提供虚假业绩的行为主要出现在投标过程中）

2、在其他宣传样本、网站、口头等形式出现的业绩资料均真实可查，没有虚假业绩及误导性措辞。
	1、在投标时，提供的业绩资料不真实，有虚假业绩及误导性措辞。（提供虚假业绩的行为主要出现在投标过程中）

2、在其他宣传样本、网站、口头等形式出现的业绩资料存在虚假案例。
	较好：70～100

较差：0～40


